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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19年 3月 5日至 8日 

临时议程*项目 3(g) 

供讨论和决定的项目：金融统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机构间金融统计工作队及其下设小组

的审查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8/227 号决定和以往惯例，秘书长谨转递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关于机构间金融统计工作队及其下设小组的审查报告，

该报告提交统计委员会供其讨论。报告提议将工作队有关外债统计的概念和方法

问题方面的职责移交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将有关公共部门债务统计的

职责移交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咨询委员会。 

 提议的目的是精简含工作队及其三个下设小组的现有构成。方法问题将由上

述三个机构处理，而数据管理问题将由一个名为机构间债务统计工作组的新的专

门工作组处理。新的工作组预计将以电子方式、包括通过视频会议开展工作，将

专注于数据管理和能力建设。预期新的机构的主席将实行轮任，它每两年向国际

收支统计委员会、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政府财政统计咨询委员会提交一份

报告。还提议工作队的工作暂停，直到已确定新的简化结构顺利运行、工作队工

作方案的移交顺利完成为止。请委员会就金融统计工作方案的拟设简化结构和移

交问题发表意见并提供指导。 

 供委员会讨论的要点载于本报告第 17段。 

 * E/CN.3/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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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机构间金融统计工作队及其下设小组的审查报告 

 一. 背景 

1. 机构间金融统计工作队的任务是： 

 (a) 制定有关外债和公共部门债务统计的方法标准； 

 (b) 促进有关债务、特别是外债和公共部门债务数据的可取得性； 

 (c) 鼓励采用国际公认的统计做法，以提高数据质量； 

 (d) 促进机构间在统计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2. 在 1990年代中期金融危机之后，工作队的任务范围在 1998年得到扩大，增

加了协调工作以改进外债和国际储备数据的方法健全性、透明度、及时性和可取

得性的内容。工作队每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或欧洲的一名成员的总部举行会

议。它每三年向统计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每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

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提交报告。 

3. 工作队的现任成员为国际清算银行、英联邦秘书处、欧洲中央银行、欧盟统

计局、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俱乐部秘书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及世界银行。工作队由基金组织统计部担任主席。 

4. 工作队自 1992 年成立以来在委员会的主持下存在至今，其工作是评估参与

金融统计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并提出旨在精简其工作的建议，特别是要避免活动

重复。20多年后，据认为宜基于下列前提审查工作队宗旨和存在的相关性： 

 (a) 工作队的一些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例如，出版了最新的《供编者和用户

使用的外债统计指南》和《公共部门债务统计：编者和用户指南》，并建立了季度

外债统计数据库和季度公共部门债务统计数据库； 

 (b) 其他全球委员会，如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和政府财政统计咨询

委员会、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已经成立，可在工作队

的两个职责领域、即外债和公共部门债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有必要使国

际合作合理化，达成协同增效作用，并确保有成效、高效率的国际合作； 

 (c) 工作队还有三个下设小组，即外债统计工作组、公共部门债务统计工作

组和国家合作小组，后者是公共部门债务统计工作组的一个分组； 

 (d) 这四个机构的成员组成大致相同； 

 (e) 工作队的长期存在及其三个下设小组的增加使其整体组织结构和效率

受到质疑，包括它是作为一个工作队、一个监督机构还是从事一系列具体任务的

专家组进行运作的； 

 (f) 尽管工作队过去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以下重大疑问已明显存在： 

 ㈠ 近年来，工作队的实际方法工作已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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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工作队及其三个下设小组的成员基本上相同； 

 ㈢ 工作队的整体结构被认为过于头重脚轻； 

 (g) 鉴于这些疑问，应进行使总体结构合理化工作，并应努力建立一个得到

整并的精简结构，以为两个相关的统计数据集提供充分服务。 

 二. 有待处理的问题 

5. 在考虑关闭工作队时，必须考虑需要由任何新设机构保持的下列活动： 

 (a) 视需要制定符合国民账户体系、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统计标准的外债和

公共部门债务统计方法、标准和指南，以确保这些产品始终对政策制定者和其他

用户具有现实意义； 

 (b) 确保有关国际机构继续努力提高编制债务统计数据能力低下的国家的

能力； 

 (c) 确保管理和维护在收集和汇编债务统计数据以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全球

指标方面的作用和职责，以尽最大限度地减轻国家一级统计汇编者的响应负担。 

6. 这三个领域的工作必须按照建立全球统计标准和产品的最佳做法加以开展。

此外，这一结构还必须促进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产出都必须由各国实际执行。 

 三. 前行道路 

7. 目前正在工作队内讨论的方法问题可由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国际收支

统计委员会和政府财政统计咨询委员会处理。不过，这三个机构的现有职权范围

一般不涵盖目前也由工作队负责的数据管理和能力建设领域。 

8. 提议设立一个重点处理数据管理问题的新的业务机构，名为机构间债务统计工

作组，由其接管工作队的非方法方面的职责及其三个下设小组的数据管理工作。1 该

工作组将主要讨论和决定与数据管理和能力建设有关的事项。 

9. 按照既定程序，工作队向委员会报告工作。可通过由新设工作组每两年定期

向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

和政府财政统计咨询委员会报告工作，保持这一做法。工作队主席已向这三个机

构通报情况，并收到了它们的积极反馈。随后，已决定将拟设的新机构提交委员

会(见附件)。 

10.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和政府财政统计咨询委员会将

是应新工作组要求，就债务统计的方法标准和指南提供咨询意见的高级别委员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在目前阶段，基金组织提议冻结工作队的工作，为拟设的工作组留出一个过渡期间。过渡期一

结束，工作队就可以正式关闭。工作队的成员应包含在新设的工作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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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工作组认为必要，就有关外债统计的方法问题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提议将

提送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与公共部门债务统计有关的则提送秘书处间国民账户

工作组和(或)政府财政统计咨询委员会。 

12. 这项提议的优点是，它解决了一方面有太多的机构具有相似的组成并就类似

的项目提出报告、另一方面要确保必要的工作项目从工作队的职权范围移转出来

的两方面关切问题。设立一个这种性质的工作组，而不是维持工作队及其下设小

组这种复杂组合，被认为是确保有一个随时准备处理所出现债务问题的国际小组

的最适当方式。拟设的新的结构也最能满足与全球金融统计界其他机构合作的持

续需求。 

13. 提议新设工作组每年组织两次视频会议。预期不会举行实际会议，但如认为

有必要，可临时安排此类实际会议。关于治理结构，提议新设机构主席实行轮值，

每个成员担任主席两年，任期结束时将该职位从一个组织移交给下一个组织。担

任主席的机构也将在同样的基础上担任秘书处。 

 四. 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14. 还建议工作队的工作暂停，直到已确定新的简化结构顺利运行、工作队工作

方案的移交顺利完成为止。 

15. 与工作队内讨论的债务统计数据库有关的任何现有事项(例如联合外债中心)

都将成为新设工作组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16. 拟设的工作组应继续采取协作办法，由此不同机构能够相互支持债务统计方

面的培训活动。 

 五. 讨论要点 

17. 请委员会就金融统计工作方案的拟设新的简化结构和移交问题发表意见并

提供指导。 

  



 E/CN.3/2019/9  

 

5/5 18-21706 

 

附件 

  金融统计工作方案的拟设新结构 

 

 

 

 

 

 

 

 

 

 

 

 

 

 

 

 

 

 

 

 

 

 

 

 

账户工作组/ 
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 

政府财政统计 

咨询委员会 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 

机构间债务统计工作组 

(该小组将把机构间金融统计工作队、外债统计工作组、 

公共部门债务统计工作组和国家合作小组包括在内) 

新的工作组会将提请国际收支

统计委员会和政府财政统计咨

询委员会注意方法问题，并接

受它们的指导 

新的工作组将按

要求正式向上述

小组报告工作 


